
  日前， 上海政法学院举行

特聘教授签约聘任仪式， 上海

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黄祥青受聘为上政特聘教

授。 学校党委副书记、 校长刘

晓红为黄祥青教授颁发聘书，

副校长郑少华主持聘任仪式。

刘晓红对黄祥青教授加入

上海政法学院表示诚挚欢迎。

她表示， 学校的发展进步关键

在于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丰富

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发挥引领

作用， 要充分发挥特聘教授在

法学理论与实务方面的优势，

助推学科建设发展。

黄祥青教授感谢学校的聘

任， 表示将与学校同仁一道，

共同为推动刑事司法学院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迈上新台

阶贡献力量。 （朱非）

“审前羁押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综述

建议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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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 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

究院、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研究基地（中国政法

大学） 和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基地

共同举办的“审前羁押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探索学术研讨会” 在京举办。 与会专家围绕羁

押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展开探讨。

引入社会性评估制度推动逮

捕制度的诉讼化改革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表示， 目前强

制措施存在体系性、 结构性缺陷， 强制措施的

立法完善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取消流窜作案、 多次作案、 结伙作

案的拘留适用条件， 废除 37 天的拘留期间规

定； 第二， 调整逮捕条件， 将“可能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 的适用标准改成“可能判处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 进一步列举满足社会危险性的

具体情形， 引入司法实践中探索的社会性评估

制度， 进行逮捕制度的诉讼化改革； 第三， 废

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第四， 区分保证人

和保证金取保候审， 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的案件尽量适用保证人， 三年以上的，

可以适用保证金， 但保证金的金额应当与案件

情况成比例， 并强化对取保候审人的约束性条

件的可操作性， 引入电子监控等措施； 第五，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改革需要注重三个方面，

即由不从事批捕公诉的检察官开展审查， 审查

应当采用听证会的方式， 在审查过程中必须提

供法律帮助。

实现拘留、 逮捕与羁押的分离

并作为临时采取的到案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史立梅教授认为， 羁

押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有两条思路： 一条是“回

应问题” 的思路， 即关注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如逮捕期限、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

另一条思路是从《刑事诉讼法》 法律本身的自

洽性角度解决问题。 例如， 在讨论羁押率的降

低时， 应综合考虑拘留、 逮捕和羁押， 它们在

本质上都是对人身自由权的剥夺。 但倘若如

此， 则很难得出羁押率下降的结论。 这一问题

的根源是《刑事诉讼法》 欠缺内部的逻辑自洽

性， 对拘留、 逮捕的性质界定并不明确。 对

此， 应理顺拘留逮捕和羁押之间的关系， 实现

拘留逮捕和羁押的分离， 对拘留和逮捕进行相

应的改造， 把它们从羁押过程中来独立出来，

作为公安机关临时采取的到案措施， 并规定较

短的适用时间， 一般不应超过 72 小时。 如需

继续对被拘留、 逮捕的嫌疑人羁押， 则应由中

立的司法权主体通过双方参与的听审程序做出

决定。 对此决定， 当事人有权提出异议。 羁押

决定做出后， 决定主体应定期对被羁押人复

查， 视具体情况及时变更或撤销羁押决定。

推动羁押体制改革以实现诉

权对羁押决定权的制约

北京大学法学院吴洪淇研究员从三个方面

分享了对强制措施改革的宏观思考。 第一， 羁

押率下降的背景。 羁押率的下降受到疫情和轻

罪两个大背景的影响， 因此对强制措施的改革

效果， 需要一个更加谨慎的评估。 第二， 迄今

为止的刑事强制措施改革， 属于一种“技术路

线+科层管理” 的改革路径。 值得思考的是：

如果仅依赖于技术主义路线或依赖自上而下的

职权主义方式推动改革， 而没有推动羁押体制

的改革以实现诉权对羁押决定权的制约， 那么

强制措施改革还能走多远？ 例如， 就听证制度而

言， 如果摒除考核因素， 检察机关的听证意愿便

会大幅下降， 此外公安机关也没有在听证中承担

证明责任的积极性。 第三， 当前取保候审替代性

羁押审查制度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取保候审在

实践中很难起到具体的制约作用， 实用性不大，

对此未来的改革还有很多空间去进行修改。

建议修法增加强制措施适用原

则一节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郭烁教授指

出， 第一， 强制措施部分的修改要有体系化思

维， 强制措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 其原

因不仅在于 《刑事诉讼法》 第六章的不完善。 例

如， 羁押率过高的原因显然是因为有罪供述必须

获取， 而这可以归结于直接言辞原则的落实难。

第二， 羁押问题的重要侧面是羁押期限和办案期

限不分。 只要是审前羁押的， 进入审判程序后，

法院在办案期间往往会一直关押。 加之 《刑事诉

讼法》 没有强制的羁押复审制度， 这也加剧了长

期羁押的问题。 第三， 如果希望我国的 《刑事诉

讼法》 能够与国际接轨， 在修改 《刑事诉讼法》

时， 可以考虑专门增加关于强制措施适用原则一

节， 其内容包括被不迟疑地带见司法官原则、 适

用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 被错误羁押之后的经济

补偿原则等。

修改径行逮捕条件适度增加裁

量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董坤研究员从修

法维度针对逮捕的事前、 事中和事后三个方面展

开发言。

一是逮捕事前的问题涉及逮捕的适用条件。

2012 年 《刑事诉讼法》 将逮捕方式从一般性逮

捕扩展到径行逮捕和变更性逮捕， 然而径行逮捕

的适用过于僵化和机械， 缺乏一定的弹性。 因

此， 可以通过修法就径行逮捕的条件作出修改，

适度增加裁量的空间。 二是关于逮捕事中， 目前

律师在审查逮捕环节虽有提出意见的权利， 但刑

诉法没有规定辩护律师相关的知情权， 相关的提

出意见权以及未来可能拥有的阅卷权便无从谈

起， 故有必要增加公安机关报捕时通知辩护律师

的“诉讼关照” 义务。 三是逮捕后的救济问题。

公安机关对检察院未批捕的决定可以复议复核，

但对于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而言， 对于批捕决

定有错误的情形没有相应的救济权利， 这一权利

不同于后续羁押后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故

有必要补充强化。

构建羁押听证制度中的程序性

审查机制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熊秋红教

授作学术总结。 她表示， 在“少捕慎诉慎押” 刑

事理念的影响下， 各地积极探索如何降低审前羁

押率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从制度层面巩固审前羁

押率降低的实践成果， 防止考核指标变化后审前

羁押率反弹十分必要。 上述问题应当从理论和实

践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同时注重将比较法研究和

实证研究相结合。 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 应当

将羁押听证制度纳入检察听证制度中进行整体设

计， 在羁押必要性的实体性审查基础上， 构建羁

押听证制度中的程序性审查机制， 以实现审前羁

押的实体性与程序性双重审查。 同时， 应当从羁

押听证的主体、 启动方式、 参与人员、 听证对

象、 听证效力、 决定救济等方面考量， 构建完整

的羁押听证程序。 （朱非 整理）

  近日， 新时代法学教育与

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学术研讨会

暨北京理工大学律师学院第一

届专家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

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宣布北京

理工大学律师学院第一届专家

教学指导委员会聘任名单， 北

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韩秀桃教授

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创始合

伙人、 全国律协原副会长章靖

忠被聘为主任。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

李寿平代表律师学院致辞， 并

就律师学院的跨越式发展提出

了初步设想。 他认为， 坚持正

确的政治定位是律师学院的发

展根基； 汇聚各方资源协同发

展是路径； 依托学校优势和特

色错位发展是出路， 北理律师

学院将聚焦青年律师“法律与

科技” 交叉融合的能力培养和

涉外法治能力的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

书记杜焕芳教授作了题为《律

师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作为

和作业》 的报告。 他基于详尽

的数据， 深入探讨了律师在法

学教育中的关键作用及其重要

贡献。 他强调， 将律师等实务

工作者引入法学教育之中， 不

仅能够创新法律教育的模式，

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律师思

维。 他还提出律师应尽早参与

到法学教育中， 通过制定教学

提纲等作业方式进一步发挥其

在法学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据悉， 北京理工大学律师

学院还聘请宋建中为第一届专

家教学指导委员会名誉主任；

王进喜、 韩德云等 11 位为副

主任； 张峥、 陈旭康等 30 位

为委员。 （朱非）

北京理工大学成立律师学院

创新法律教育模式、培养学生律师思维

  4 月 2 日， 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与西南大学在西南大学东

方红会议厅召开“重庆市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研究中心” 启

动座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

主任张勇表示， 希望研究中心

在规范性文件规范化研究、 备

案审查制度守正创新、 备案审

查学科建设等方面不断发挥辐

射带动效应， 在推进重庆一域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基

础上，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积极的

贡献。

据悉， “重庆市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研究中心” 的成

立， 旨在以研究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 以

推动备案审查理论研究与实践

创新融合发展为突破点， 以加

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为

落脚点， 积极探索备案审查工

作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新模

式、 新方法， 着力打造提质备

案审查的新抓手、 构建联动专

家学者的新矩阵、 形成建强人

才队伍的新基地， 为创造更多

具有重庆辨识度、 在全国有影

响力的备案审查成果提供支

撑。 （朱非）

推动备案审查理论实践融合发展

重庆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研究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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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祥青受聘为特聘教授

上海政法学院举行特聘教授签约聘任仪式


